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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文件 
 

郑招考中心〔2022〕30号 

  

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 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2022 年普通高校

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统考相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开发区、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，各有关学校： 

按照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教育系统工作专班办

公室《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形势下的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

专业省统考工作的通知》（豫疫防教专办〔2022〕9 号））要求，

我省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统考按照“统一部署、

分散实施”的方式进行，即全省统一组织领导、统一考试条件、

统一考试程序、统一评分标准、统一操作培训、统一督导检查，

各地分散实施、错时分批进行、就地就近考试。 

我市考试时间为 4 月 23 日至 4 月 26 日，考试地点为河南

省招生考试学术交流中心（登封市崇高路 8号）。现就做好我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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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考试相关工作提出如下要求： 

一、深刻认识形势 

近期，国内疫情多点频发，染疫人数快速增长，波及范围

不断扩大，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。组织考试将不可避免地出

现人员流动和一定程度的聚集，加之考生来源复杂、给疫情防

控带来不利因素，给考试组织带来巨大考验。考试安全首先是

考生安全，各区县（市）、各学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，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

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，充分认识疫情防控形势下组织考试

的艰巨性和复杂性，最大程度降低因考生赶考流动、考试聚集

而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，坚决守住不因考试而引发疫情传播的

底线。各区县（市）教育行政部门、招生考试机构及有关部门

和学校，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统一思想，凝聚力量，主动担

当，精准施策，坚决完成疫情防控下的考试工作任务。 

二、严格落实责任 

体育类专业省统考是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教育部有关文件明确，各级招委是本行政区域内组织考试、维

护考试安全稳定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教

育行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、分管负责同志和招生考试机构主要

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。县级招生考试机构是组织本地非在校

生参加考试工作的责任主体，承担考生健康排查、防护教育、

组织送考和考生管理的责任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分

管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，学校是组织本校学生参加考试工作

的责任主体，承担本校考生健康排查、防护教育、组织送考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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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生管理的责任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分管负责同志

是直接责任人。各区县（市）要在本地招生考试委员会的统一

领导下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防疫组考实施方案和应急预案，

统筹做好考试组织实施和疫情防控工作。 

三、做好健康排查 

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和有关学校要认真做好考生考

前 14 天的健康状况排查工作，及时关注河南省和郑州市最新防

疫规定，及早告知考生考试时间安排，督促外地考生尽量不迟

于考前 14天返郑，防止因疫情防控被隔离或封控而无法按时参

加考试。对确因被隔离或封控等客观原因无法按时参加考试的，

考生本人提出申请，提供证明材料，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

受理后报市招考中心研究处理。 

普招类集中就读的在校生，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排查；普

招类未在校集中就读的社会考生，由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

负责排查，可与当地卫生健康、疾控等有关部门联系，通过社

区证明、健康码、行程码等进行确认，确保排查结果准确、无

遗漏。对口、专升本考生均由考生所在学校负责排查。考生凭

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（阴性）并经核验健康码、行程码无异

常后方可参加考试。如考生在考前 14 天内有境外或中高风险地

区活动轨迹，以及健康监测发现有发热、咳嗽、腹泻等症状，

暂时缓考，及时上报，另行安排。 

四、科学组织送考 

由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负责统一安排“点对点”送考，

按照考试时间将考生送达，考完统一送返，考生不得单独行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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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限度避免考生赶考途中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不同县区、

不同学校考生之间交叉感染的机会。 

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查验考生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

（阴性）并经核验健康码、行程码无异常后方可统一集中送考。

按照公布的考试检录时间准时将考生送达，考完统一送返，乘

车费用考生自理。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要指定专门带队

人员。 

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组织送考必须确保安全，要选

择有合格资质的营运公司并签订协议，对营运车辆提出安全保

障要求，明确营运公司是车辆运行中发生意外或安全事故的责

任主体，有相应的保险作为意外事故的保障；公司须对车辆驾

驶员进行健康排查并确保符合防疫要求。  

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要结合本地实际，细化工作方

案，实施过程中要加强监督指导，认真落实各项措施，各环节、

各岗位都要明确到相关责任人，切实确保考生安全。 

五、全程做好疫情防控 

4 月 6 日后，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可到市招考中心领

取体育类准考证。 

健康排查合格的考生，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或学校打

印《河南省 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统一考试考生诚信

承诺书》（简称《承诺书》，背面为考生须知），由考生本人在《承

诺书》上签字确认后发放准考证（承诺书暂不上交，由考点留

存）。经排查有异常情况、暂不能参加考试及未经排查或不接受

排查的，不发放准考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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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考前，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要及时了解考点所在

地疫情防控要求，根据要求做好相关工作。出发前，须检查考

生身份证、准考证、诚信承诺书、48 小时内核酸检测报告（阴

性），核对考试时间，组织测量体温。考生信息无误且体温正常

者，方可乘车统一送考。送考带队人员也须进行健康排查并确

保正常。考生从送考、应考到返回全程要实行集中管理，不得

单独行动，考试过程与其它区县（市）考生不交叉。送考工作

人员（含送考司机）须与考生统一行动；送考全程，考生及工

作人员均须佩戴医用口罩。上车前、途中、下车前三次检查考

生健康码、行程码，发现异常情况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即刻停

车并采取临时简易隔离措施，同时上报市招考中心和省教育考

试院。 

进入考点，要按照要求逐人进行体温测量、核验两码及核

酸检测报告（阴性）。考生在考试时可根据需要临时摘下口罩，

在入场、检录、候考、休息、离场等过程中，均需配戴口罩；

工作人员全程配戴口罩。如发现体温异常等可疑情况，由防疫

人员按防疫要求立即进行相应处置。 

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要按照省教育厅和驻地疫情防

控部门要求，认真落实考生考前健康排查、防护教育和考生管

理要求。要按照考试工作安排，落实疫情防控各项举措，教育

考生自觉服从考试和防疫管理，注意做好考前及考试期间的个

人防护。 

六、强化考生服务 

（一）强化防疫教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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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、各有关学校要充分利用网络

课堂、钉钉、微信、QQ 等多平台多渠道对考生进行防疫宣传教

育，增强考生防疫意识，要求考生自觉接受健康排查和考试过

程中的防疫检查，自觉做好个人防护，服从带队老师和考点工

作人员管理，须告知考生要全程佩戴口罩（考试时可临时摘下）。

所有考生不得单独行动，考试过程中与其它学校考生不穿插、

不交谈，更不得近距离接触和聚集。 

（二）加强正面引导 

体育省统考考生和家长期待值和社会关注度高，疫情防控

形势下，考试工作要求更高，加之考试时间推迟、组织方式调

整、各地首次组织缺乏经验等因素叠加，舆情环境更加敏感复

杂，各区县（市）、各学校要充分认识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性，

按省、市招考部门统一部署做好宣传解释，及时回应考生关切，

关注网络舆情，一旦发现舆情苗头，要及时采取措施，妥善处

置，防止出现舆情事件。 

（三）做好考生服务 

要坚持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办考理念，对考生细致服务，

严管厚爱。各区县（市）、各学校要把考试安排、考试须知、温

馨提示等及时通知到考生，让发生充分了解考试要求，熟知政

策规定;要安排班主住、体育老师等专人对考生进行疏导，加强

对考生的教育引导，确保考生服从大局安排，理解在疫情防控

形势下参加考试的各项要求;要畅通咨询服务渠道，区县（市）

招生考试服务大厅和咨询电话要保持正常值守，对来人来访要

热情接待。来电咨询要耐心解释，确保考生如有困难、有疑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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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解答。考生所在学校要明确专人负责，做

好衔接沟通，搞好组织协调。 

七、做好值班值守 

各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和各有关学校要做好值班值守

工作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考前一天开始到考试结束，实

行“日报告”制度，每天 16:30 前学校向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

机构报告本校防疫情况，17:00 前区县（市）招生考试机构向市

招考中心报告本区防疫情况。如发现疫情，要立即向当地防疫

部门报告，同时向市招考中心报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日        


